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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义务人：徐桂荪，身份信息不详。
履行义务人：徐晋，身份信息不详。
履行义务人：徐桂子，身份信息不详。
履行义务人：徐木庵，身份信息不详。
履行义务人：徐桂荣，身份信息不详。
履行义务人：陈小珍,女，汉族，1954

年 7 月 10 日出生 ，公民身份证号码 ：
33252219540710****,住浙江省青田县鹤
城街道上店街54号。

履行义务人：徐家宏，女，1981年9月
3日出生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332522198109
03****,住浙江省青田县鹤城街道上店街
54号。

履行义务人：徐家意，男，1996年9月
1 日出生，已加入意大利国籍，护照信息

不详。
青田县人民政府于2022年5月24日

作出〔2022〕27号《青田县人民政府房屋征
收补偿决定书》，限履行义务人于2022年
12月20日前将坐落于青田县鹤城街道大
街 68 号腾空并交付房屋征收部门拆除；
上述决定书于2022年5月24日在青田政
府网上以公告方式送达履行义务人。后
履行义务人未按照补偿决定的规定期限
自行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房屋征收部门，亦
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
讼。现青田县人民政府〔2022〕27号补偿
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但履行义务人
未履行青田县人民政府的补偿决定书第
二条腾房的义务。为了保障履行义务人

的合法权益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特向履行
义务人发出履行义务催告：

限履行义务人在收到履行义务催告
书之日起十日内，自行将坐落于青田县鹤
城街道大街68号腾空并交付房屋征收部
门拆除。逾期不腾空，本单位将依照法律
规定启动强制执行程序。

履行义务人收到本履行义务催告书，
若有异议，可以向本单位进行陈述和申
辩。

特此催告！

青田县人民政府
2025年3月28日

青田县人民政府履行义务催告书
履行义务人：姚观平，男，汉族，1960年9

月25日出生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33252219600
925****，住址：浙江省青田县鹤城街道大街
60号。

青田县人民政府于2022年5月24日作
出了〔2022〕29号《青田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
补偿决定书》，限履行义务人在2022年12月
20日前将坐落于青田县鹤城街道大街60号
房屋交由征收部门拆除；上述补偿决定书于
2022年5月24日在青田政府网上以公告方式
送达履行义务人。后履行义务人针对上述补
偿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，丽水市中级人民法
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决驳回履行
义务人的诉讼请求和上诉。现青田县人民政
府〔2022〕29号补偿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，但履行义务人未履行青田县人民政府的
补偿决定书第二条腾房的义务。为了保障履
行义务人的合法权益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特向履行
义务人发出履行义务催告：

限履行义务人在收到履行义务催告书
之日起十日内，自行将坐落于青田县鹤城街
道大街60号房屋腾空并交付房屋征收部门
拆除。逾期不腾空，本单位将依照法律规定
启动强制执行程序。

履行义务人收到本履行义务催告书，若
有异议，可以向本单位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特此催告！
青田县人民政府
2025年3月28日

青田县人民政府履行义务催告书


